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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六題：強制性公積金制度 

2015 年 2 月 4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二月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陳健波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於去年六月推出「強積金

轉移電子化支付系統」（支付系統），將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受託

人之間的權益轉移支付步驟電子化，並預計有關步驟可節省約一星期的時

間。此外，據報目前平均每個強積金計劃成員擁有約 3.7 個強積金戶口，

而有評論指出若成員不積極整合其強積金計劃戶口，有關的行政費佔總開

支的比率則難以下降。另一方面，根據法例，強積金成分基金的資金不得

有超逾總額 10%的投資在並非核准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規限），而上海

和深圳的證券交易所並非核准證券交易所，因此，強積金計劃的資金透過

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以及日後推出的深圳與香港的類似機

制，投資於該等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亦須遵守該規限。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當局有否統計上述支付系統自推出以來的使用情況，並收集各方意

見，以檢討該系統的成效及作出改善；當局於來年投放在宣傳使用該系統

的資源為何； 

 

（二）當局來年有否計劃推出其他精簡行政的措施及電子系統，以吸引更

多成員整合其強積金計劃戶口；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當局會否考慮放寬關於投資於外地股市的上述規限，令強積金計劃

可有更多的投資選擇；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推出「強積

金轉移電子化支付」系統。該系統是受託人之間的支付系統。現時所有受

託人已採用該系統處理轉移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給另一受託人，省卻以往



郵寄及以人手進行簽發、核對和兌現支票的手續和時間，亦有助提升轉移

過程的準確性和效率。積金局表示，系統運作順暢，並縮短了受託人處理

累算權益轉移所需的時間（由以往平均三、四星期減至兩、三星期）和投

資空檔期（由以往平均兩星期減至一星期）。 

 

  積金局會繼續收集各方的意見，以進一步改善系統的運作和成效。考

慮到所有受託人已採用該系統，積金局無須預留額外資源作有關宣傳。 

 

（二）近年，積金局推出了多項措施鼓勵和便利計劃成員整合強積金個人

帳戶，以提供空間讓收費進一步下調。除了就此向擁有多於一個強積金個

人帳戶的計劃成員發信和申請表外，積金局亦向所有計劃成員發出宣傳單

張、與受託人合作向即將離職的計劃成員發出整合個人帳戶備忘，並簡化

申請表。由二零一三年九月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受託人已收到超過 122 

500宗整合申請。 

 

  來年，積金局會繼續積極研究推行其他行政精簡化和電子化的措施，

以及加強在不同媒體（包括《積金局通訊》、積金局網站、宣傳短片和平

面廣告等）的宣傳及公眾教育工作，以透過更簡便的整合手續和提升計劃

成員對強積金個人帳戶管理的認識，鼓勵和便利計劃成員整合其帳戶。 

 

（三）現時，強積金成分基金可投資於超過二十個在香港以外的核准證券

交易所。積金局會不時因應海外地區的市場和經濟發展，以及業界意見，

研究是否需擴充核准證券交易所名單。考慮因素包括有關交易所的具體運

作和相關市場因素等。積金局亦會密切留意香港和內地股票交易機制的進

展，以評估內地交易所是否符合積金局的核准準則，例如預先交付證券、

額度能否應付需求等。 

 

  任何強積金投資規例的改變，必須配合強積金作為長線投資的目標，

在投資策略上須採取分散投資的方式。積金局制訂相關投資規例，旨在加

強保障計劃成員的利益，力求在投資回報與風險之間取得適當平衡的同

時，亦提供足夠的投資選擇予計劃成員。 

 

 

完 


